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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湾区城乡供水一体化新建取水工程
项目建设用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结合土地现状调查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方案。
1、 拟征收土地范围、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面积0.3468公顷（5.203亩），其中：农用地0.3468公顷（5.203亩），含耕地0.2081公顷（3.122亩）、林地0.1387公顷（2.081亩）。
二、征收目的
本次拟征收土地目的是新建沙湾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取水工程，保障城乡居民用水需求，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市政公用公共事业需要用地的，可以征收集体所有土地的情形。
三、补偿方式和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本次征收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按照《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乐山市沙湾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乐沙府函〔2023〕5号）执行。
（二）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本次拟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按照《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乐山市征地地上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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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乐府函〔2024〕109号）执行。
四、安置对象和安置方式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葫芦镇祝村11组，安置对象人数为3人，拟采取养老保障安置方式。
5、 社会保障措施
本次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措施按照《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川人社发〔2018〕46号）、《乐山市征地农转非人员安置保障暂行办法》（乐山市人民政府令第6号）和《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乐山市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乐府办发〔2016〕9号）的规定执行。

附件：拟征收土地范围示意图
           

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政府
2025年8月21日





附件
拟征收土地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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